湖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

请监考教师严格按照《监考规程》进行，并将以下内容写在黑板上：

1、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（英语听力时间）；

2、考生座位号；

3、警告：考试全过程考生无故不得中途离场，手机禁止带入考场（一律不得带到座位上），否则按考试作弊严肃处理。

	监 考 工 作 要 点 及 操 作 规 程

	组织学生

入  场
	1．监考人员在考前15分钟到达试场。

2．试场的考生座位由监考人员按考生名单随机进行编排，并写于黑板上，要求学生按规定座位就坐，凡不合要求者，有权调动座位。
3．监考人员向学生宣布本场考试的课程和时间，宣读考场规则后，当众启封分发试卷，如发现试卷与本场考试安排不符或试卷份数不足，应立即报教务处。

	监  考
	4．学生必须按规定的考试时间进入试场，不得迟到。迟到30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本次考试，并作旷考处理。开考60分钟内学生不得退出试场。

5．考试开始后，监考人员巡视考场，并逐个核对学生的学生证（或身份证）是否与学生本人相符，发现问题立即报告。

6．监考人员自始至终在试场内认真执行监考任务，不准在试场内吸烟、阅读书报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。

7．学生对试题文字印刷不清之处提出询问时，监考人员可予答复。此外对试题内容不作任何解释。

8．监考人员如发现学生有舞弊行为，要立即令其退出试场，并将情况报告有关学院综合办公室及教务处。发现考试违纪，在考试结束后应填写《考试违纪情况记录表》。如发现学生作弊不制止、不报告，以失职论处，按《教学与教学管理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处理。

	收卷核查

交  卷
	9．监考人员应严格掌握考试时间。考试时间终止前15分钟要提醒学生注意；考试终止时间一到，要立即收卷，不得自行延长考试时间。

10．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如实填写《考场情况记录表》，并将试卷、草稿纸核对无误后装入试卷袋，立即交学院综合办公室。

	考 场 情 况 记 录

	考试班级
	
	监考日期

时间
	
	考场
	

	监考课程
	
	交卷时间
	最早    分钟   最迟    分钟

	参加考试人数
	应  到
	人
	 实  到
	人
	缺 考
	人

	缺考者姓名、学号
	

	考场情况与考场纪律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考教师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